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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易方达MSCI美国5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午间收盘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MSCI美国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513850，场内简称：美国50，扩位

证券简称：美国50ETF，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IOPV）。 截至2025年1月10日11:30，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485元，相对于当日

午间收盘时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溢价幅度达到7.44%。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

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面临较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

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

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0日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11000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年1月2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的第1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A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B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

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0007 110008 00800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

额净值 （单位： 人民币

元）

1.4092 1.4244 1.4111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

供分配利润（单位：人民

币元）

307,512,819.14 1,148,798,609.30 5,520,568.31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

的应分配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184,507,691.49 689,279,165.58 3,312,340.99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

份基金份额）

0.300 0.380 0.310

注：根据《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规定，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

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次，全年分配比例不低于可分配收益的

60%，不足部分于次年补足。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25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5年1月14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金份

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

发放日开始计算。 2025年1月1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 权益登记日之前

（不含权益登记日）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其分

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1月1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的相关规定处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已经确认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

前一工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

交易时间结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无效。

（3）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或登

陆网站www.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

咨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1日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

基金主代码 110017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08年3月1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易方达增强回报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24年12月31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2024年度的第3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A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0017 110018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

净值（单位：人民币元）

1.374 1.353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

分配利润 （单位： 人民币

元）

551,867,844.76 113,527,868.23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

约定的分红比例计算的应

分配金额（单位： 人民币

元）

- -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人民币元/10份

基金份额）

0.180 0.100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25年1月14日

除息日 2025年1月14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年1月15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2025年1月

14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利再投资的基

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

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2025年1月16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赎回。权益登记日

之前（不含权益登记日） 办理了转托管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

额，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理。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

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1）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2025年1月15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

出。

（2）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的相关规定处理。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

请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权益登记日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在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已经确认并登记的分红方式为准。 如需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

前一工作日的交易时间结束前到销售机构办理变更手续，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前一工作日

交易时间结束后提交的修改分红方式申请对本次分红无效。

（3）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18088，或登

陆网站www.efunds.com.cn了解相关情况。 投资者也可以前往本基金有关销售机构进行

咨询。 本基金的销售机构详见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1日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暂停机构客户大额申购

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1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66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5年1月13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

日

2025年1月13日

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

券A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

债券C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

债券F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62 006663 00666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 决定自2025年1月13日起暂停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 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和F类基金份额机构客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的大额

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在全部销售机构累计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或F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超过150

万元（含）。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或F类基金

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不含），则15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50万元（不含）金额的

部分将确认失败；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

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

（不含） 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F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 （不

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

类基金份额不超过15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金额确认

失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1日

易方达日兴资管日经225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午间收盘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日兴资管日

经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基金代码：513000，场内简称：225ETF，

扩位证券简称：日经225ETF易方达，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高于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IOPV）。 截至2025年1月10日11:30，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1.461元，

相对于当日午间收盘时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IOPV）溢价幅度达到4.45%。 特此提示投资

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溢价买入，可能面临较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

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

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

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2025-001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海洲路18号TCL大厦26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3,927,3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24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谢先龙先生主持。 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李飞先生、李海滨先生、任林先生现场

出席会议；董事谢先龙先生、王昕先生，独立董事陈家易先生、王能光先生、黄娟女士视频出席会议；

董事林绮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王雷先生现场出席会议；周雄华女士、崔雪

莲女士视频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任小平先生现场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董事人选：李飞 812,652,334 99.8433 是

1.02 董事人选：李海滨 812,378,092 99.8096 是

1.03 董事人选：金晖 812,377,795 99.8096 是

1.04 董事人选：王孟荣 812,573,792 99.8337 是

1.05 董事人选：任林 812,573,821 99.8337 是

1.06 董事人选：王昕 812,361,695 99.8076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独立董事人选：牛青山 812,338,308 99.8047 是

2.02 独立董事人选：李鹏 812,375,710 99.8093 是

2.03 独立董事人选：黄娟 812,597,991 99.8366 是

3、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监事人选：禚昊 812,347,103 99.8058 是

3.02 监事人选：王雷 812,743,509 99.854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董事人选：李飞 110,237,046 98.8566

1.02 董事人选：李海滨 109,962,804 98.6107

1.03 董事人选：金晖 109,962,507 98.6104

1.04 董事人选：王孟荣 110,158,504 98.7862

1.05 董事人选：任林 110,158,533 98.7862

1.06 董事人选：王昕 109,946,407 98.5960

2.01

独立董事人选：牛

青山

109,923,020 98.5750

2.02

独立董事人选：李

鹏

109,960,422 98.6085

2.03

独立董事人选：黄

娟

110,182,703 98.807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节平、任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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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月10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5年1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应

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

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李飞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董事李飞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二）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董事会科技创新委

员会及制定其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全面实施公司“一体两翼、四轮驱动”战略规划，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加强特种新材料的研发

及成果转化，推动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设立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并制定《董事会

科技创新委员会议事规则》。 公司后续将尽快组织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内部制度。

（三）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董事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飞

委员：金晖、任林、牛青山、李鹏

2.董事会科技创新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飞

委员：牛青山、李鹏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娟

委员：牛青山、李鹏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鹏

委员：王昕、黄娟

5.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牛青山

委员：李飞、黄娟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四）董事会以 9� � 票同意、 0� � 票反对、 0� �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拟聘任李飞先生（简历

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并担任公司法定

代表人。

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对总经理人选的任职条件进行了审查， 认为其符合中

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五）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冯明东先生、赵国红先生、魏璐沁先生、张江泳先生、黎轶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小平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届满时止。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对上述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人选的任职条件进行了

审查，认为上述人员符合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

董事会审议。

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

事会审议。

（六）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任小平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任小平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其任职资格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对董事会秘书人选的任职条件进行了审查， 认为其符

合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七）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秘书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孔祥呈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八）董事会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科技创新管理办

法〉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对《科技创新管理办法》进行修订，有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及科技项目申报成果，推动公司科改行动中科技创新任务完成。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1日

简 历

1.李飞先生，198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曾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项目经

理、金属业务部业务主管、综合管理部副经理、经理兼人力资源部副经理、经理，职工董事；岳阳林纸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现任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冠豪新材料研发有限公

司董事；珠海金鸡化工有限公司董事。

李飞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836,000股（其中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272,000股）,与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

2.冯明东先生，1968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安徽省全椒县工业局职工；地方国营安徽

省全椒县印刷厂文书；广东乐百氏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珠海金鸡化工

有限公司总经理；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 现任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冯明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93,600股（其中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70,000股）,与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3.赵国红先生，1976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硕士学位。 曾任山东临清银河纸业集团有

限公司洗选漂一车间工艺技术员、副主任，17#纸机车间副主任；临清银河纸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分厂技术

管理员、副厂长、厂长；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二分厂厂长，东分厂厂长，高强度瓦楞原纸分厂厂长，瓦楞

纸仿事业部经理，造纸五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任安全总监；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公

司副总经理。 现任湛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湛江中纸纸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赵国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06,500股,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魏璐沁先生，1987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能源业务部主管；

战略发展部主管；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战略发展部总监、

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广东冠豪新港科技创新投资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

魏璐沁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05,000股（其中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170,000股）,与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5.张江泳先生，197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东

莞办事处主任，市场部主办；佛山华新进出口有限公司经营四部经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部经理，仓储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力神(青岛)新能

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执行董事；广东冠豪新材料研发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江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黎轶先生，197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佛山市华侨造纸厂动力车间技术员，热电生

产部副部长，二期工程副部长；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热电工艺组工艺技术主管，热电生产线线长、总调

度长，物流部经理；珠海华丰纸业有限公司物流部经理；珠海红塔仁恒纸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经理；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临

清新银河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中冶纸业银河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党

委书记。 现任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安全总监。

黎轶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0,000股,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

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任小平，男，197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教授，注册会计师。 曾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经济管理系教师、副主任、财会教研室主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战略发展部总

经理；嘉成林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香港龙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北京兴诚旺实业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华新包装

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中冶美

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现任珠海红塔仁恒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冠豪责任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佛山华新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珠海金鸡化工

有限公司董事；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任小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

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8.孔祥呈先生，1986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 曾任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粤西LNG项目市场开发专员、中海油广西防城港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专员、广东冠豪高新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孔祥呈先生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

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证券代码：

600433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2025-003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月10日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5年1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应

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会议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监事

会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禚昊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监事会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公司于2025年1月10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选举，禚昊先生、王雷先生当选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杨艳女士共同组成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经审议，监事会同意选举禚昊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月11日

简 历

禚昊先生，1978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曾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法律事

务专员，运营管理部副经理，纤维原料部经理；佛山华丰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珠海华丰

纸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佛山诚通纸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西贺州华桂林浆纸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董事长；广西华桂林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木材采购中心主

任；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采购中心副经理兼所属木材采购中心经理，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茂源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副总经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沅江

纸业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兼任采购部总监、

安全总监。 现任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风险合规部总经理兼审计部总经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会主席；中冶美利云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诚通生态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湖南双阳

高科化工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禚昊先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截至

目前，禚昊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15,000股。

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关于2024年下半年主要运营数据的公告

一、公募REITs的基本信息

公募REITs名称 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公募REITs简称 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REIT

场内简称 招商基金蛇口租赁住房REIT

公募REITs代码 180502

公募REITs合同生效日 2024年9月26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业务指引第5号一一临时报告（试行）》以及《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

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二、2024年下半年主要运营数据

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或“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赁住房REIT” ）成立于2024年9月26日。

考虑到运营数据与基金存续期的相关性，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所指“2024年

下半年” ， 系指本基金成立后的2024年10月至2024年12月共3个月完整运营

月份。

2024年下半年，本基金所持有的两处基础设施资产运营情况良好，出租率

及租金收缴率保持较高水平，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2024年10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基础设施项目主要运营数据如下：

（一）林下项目

2024年下半年运营数据 10月 11月 12月 下半年平均值

租赁住房

月末时点出租率 97.14% 97.10% 70.37% 88.20%

租金收缴率 99.80% 99.56% 99.68% 99.68%

月末时点企业租户占比 46.24% 46.49% 19.73% 37.49%

月末时点个人租户占比 53.76% 53.51% 80.27% 62.51%

注：出租率及租户占比为月末时点数据，租金收缴率为截止2024年12月

31日租金回收率，出租率及租户占比均按照建筑面积计算。

林下项目在2024年10月-11月末时点出租率保持在97%以上水平；2024

年12月末时点出租率为70.37%，相较于11月末下降26.73%，主要系重要现金

流提供方企业租户一2024年12月25日到期退租导致，涉及退租房屋为143套。

基金管理人已协同运营管理机构制定、执行综合租赁去化方案，努力实现加快

租赁去化，具体情况可以查阅2024年12月25日发布的《招商基金招商蛇口租

赁住房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关于基础设施项目经营情况进展的公

告》相关内容。

截至2025年1月9日末（自2024年12月26日起算合计15个自然日），本批

退租涉及的林下项目5号楼143套房屋，已累计收到客户预定28套（其中16套

已完成租约签署，其余预定客户已缴纳定金待完成签约流程），累计预定套数

占本批退租房屋套数的19.6%。 根据当前去化情况初步分析，虽然现阶段属于

租赁住房市场传统意义的淡季，但是林下项目的品质优势（例如成熟的配套

环境）叠加“年末特惠” 促销策略，已有效的吸引部分客户前来预定。 基金管

理人将持续敦促和协同运营管理机构努力完成林下项目租赁爬坡工作， 并根

据去化流速、需求热度、市场竞争情况等因素对工作计划进行动态调整。

本基金自2024年12月26日起已不存在重要现金流提供方。 当前，本批房

屋的去化侧重定位在个人租户群体，随着后续出租率逐步爬坡，企业租户占比

预计稳步下降，有利于项目中长期业绩的平稳表现，本基金收入来源分散度也

将相应提高。

（二）太子湾项目

2024年下半年运营数据 10月 11月 12月 下半年平均值

租赁住房

月末时点出租率 93.81% 93.09% 92.86% 93.25%

租金收缴率 100% 100% 98.71% 99.57%

月末时点企业租户占比 11.79% 11.63% 12.30% 11.91%

月末时点个人租户占比 88.21% 88.37% 87.70% 88.09%

配套商业

月末时点出租率 68.06% 68.06% 68.06% 68.06%

租金收缴率 100% 100% 83.28% 94.43%

注：出租率及租户占比为月末时点数据，租金收缴率为截止2024年12月

31日租金回收率，出租率及租户占比均按照建筑面积计算。

太子湾项目租赁住房部分2024年10月-12月末时点出租率保持在93%左

右的水平。第四季度内，租赁住房市场进入淡季，受工作调整、年底外来人员离

深等影响，租赁住房市场成交逐渐变淡，叠加部分租约到期日集中在第四季度

且临近12月末到期较多，12月末时点出租率受此影响稍有所下滑。

太子湾项目配套商业部分出租率2024年10月-12月末时点出租率保持在

约68%的水平。 2024年8月， 承租商铺面积71.48平方米的某租户由于经营效

益、展业布局等原因选择提前退租。 太子湾项目配套商业共有15套商铺，截至

2024年12月末在租商铺共11套， 针对剩余4套商铺 （合计面积286.49平方

米），运营管理机构将综合平衡业态组合、品牌定位、租金定价、市场竞争情况

等要素持续开展招商工作。

太子湾项目所在片区当前总体上仍处于开发建设及招商阶段，2024年4

季度，太子湾项目周边某大型商业中心已启动租户进场装修。伴随着太子湾片

区逐步开发成熟，商务楼宇将陆续建成落地并引入企业办公，大型商业中心未

来开业预计将导入消费人流和商铺员工群体，片区活跃度存在向好基础，太子

湾项目租赁住房及配套商业的业绩表现有望得到进一步支撑。2025年，运营管

理机构将在保障太子湾项目稳健运营的基础上尽可能挖潜太子湾片区的新流

入客群，力求在业绩上实现进一步突破。

三、相关机构联系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

客户服务电话（400-887-9555）咨询相关事宜。

四、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本基金运作正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基金管

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础设施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选择适配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产品，自行承担投资风

险。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4年下半年的运营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

审计， 与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审慎使

用。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1日

关于南方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的公告

南方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金” ，基金代码：511070，认购代码：511073，场内简称：沪公司债，扩位

简称：上证公司债ETF）已于2025年1月8日结束募集。 截至2025年1月8日，本

基金募集期内的有效认购申请超过 《南方上证基准做市公司债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公告》（以下简称“发售公告” ）中规定的募

集规模上限30亿元（不包括募集期利息和认购费用）。

根据发售公告的有关规定，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对募集期内的有效认购申请采用“全程比例确认” 的方式给予部分确

认。

本基金募集期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为98.700%。

投资者有效认购申请确认份额=投资者在募集期内提交的有效认购申请

份额×募集期有效认购申请确认比例。

当认购发生部分确认时，认购申请确认份额不受认购最低限额的限制。 最

终认购申请确认结果以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

未确认部分的认购款项（含债券）将在募集期结束后陆续由销售机构退

还给投资者，敬请投资者留意。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nf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9－8899）咨询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1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午间收盘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2025年1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午间收盘，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标普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QDII）（场内简称： 标普ETF； 标普500ETF基金， 交易代码：

51365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

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

以申购、赎回本基金。 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

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

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

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0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顶峰TOPIX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午间收盘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截至2025年1月1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午间收盘，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南方顶峰TOPIX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QDII）（场内简称： 东证ETF； 日本东证指数ETF， 交易代码：

51380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

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现特向投资者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

以申购、赎回本基金。 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

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

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且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

理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进行投资运作， 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

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

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

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

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

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

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0日


